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平稳有序发展，有

效控制市场风险，保护交易市场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北

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和结算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交易市场投资者指重点碳排放单位及

自愿参与交易的单位。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称交

易机构）根据本办法实施交易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第二章 交易市场投资者准入管理

第三条 由市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的重点碳排放单位，可

申请参与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

被移出重点碳排放单位名单的，可按照自愿参与交易的

单位进行管理。

第四条 重点碳排放单位申请开立交易账户，应当提交

加盖公章的以下材料，并保证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准确

和有效：

（一）开户申请表；

（二）入场交易协议（含风险提示函）；

（三）营业执照（副本）或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五）交易代表授权委托书（含交易代表身份证件复印

件）；

（六）交易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或材料。

第五条 申请参与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的自愿参与交易

的单位，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

记注册；

（二）承认并遵守交易机构的交易规则及相关业务细

则；

（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近五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

记录；

（四）不存在有关规定禁止或限制从事北京市碳排放

权交易的情形；

（五）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和审慎原则规定的其他条件。

交易机构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对自愿参与交易的单位的

适当性标准进行调整。

第六条 自愿参与交易的单位申请开立交易账户，应当

提交加盖公章的以下材料，并保证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

准确和有效：

（一）开户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副本）或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四）固定经营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



（五）机构的章程、财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内

部控制、风险管理制度及碳交易与碳资产管理制度证明材料；

（六）近五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承诺函；

（七）交易代表授权委托书（含交易代表身份证件复印

件）；

（八）入场交易协议（含风险提示函）

（九）交易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或材料。

第七条 交易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交易市场投资者开立交

易账户，并将符合条件的自愿参与交易的单位名单报送市生

态环境部门，抄送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机构。

第三章 交易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第八条 交易市场投资者参与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应

当熟悉相关交易规则，了解交易产品风险特点，根据自身经

营管理特点和业务运作状况，全面评估自身的经济实力、对

碳交易的认知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及风险控制与承受能力，

审慎决定是否参与交易。

第九条 交易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实施不能取代交

易市场投资者自身的投资判断，也不会降低交易市场投资者

参与交易机构各项交易活动的固有风险，相应的投资风险、

履约责任以及费用由交易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十条 交易市场投资者应当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得侵害国家、社

会、集体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交



易机构及有关单位的工作秩序。

第十一条 交易市场投资者应当严格遵守交易机构相关

业务规则，不得以不符合交易市场投资者适当性标准为由拒

绝履行其应尽义务。

第十二条 交易机构对交易市场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包

括以下内容：

（一）向交易市场投资者介绍相关交易业务、规则制度、

业务特点等，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易市场投资者教育；

（二）向交易市场投资者提示投资风险，与交易市场投

资者签署风险提示函；

（三）向交易市场投资者披露交易产品信息；

（四）其他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交易机构在网站公开披露北京市碳排放权交

易相关政策、制度、规则，通过适当途径向交易市场投资者

介绍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特点、主要风险点、交易流

程、注意事项等，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易市场投资者教育。

第十四条 交易机构加强对交易市场投资者的保护，持

续开展交易市场投资者教育、培训工作，普及交易知识并向

交易市场投资者充分提示投资风险，与交易市场投资者签署

风险提示函，引导其理性、规范地参与交易。

第十五条 交易机构依据相关交易规则及本办法要求，

披露可能影响交易市场投资者作出投资判断的重要信息，充

分揭示交易市场投资者参与交易的风险，保障交易市场投资

者充分的知情权。



第十六条 交易机构可以根据交易市场投资者的风险承

受能力及遵守交易机构业务规则的情况等，调整或取消相关

交易权限或账户资格。

第十七条 交易机构保存对交易市场投资者进行适当性

管理的资料，并对交易市场投资者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交易机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2022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北京绿色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交易市场投资者准入管理
	第三章 交易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第四章 附 则

